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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體育指導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 06月 08日（星期三）上午 10：00 

地    點：Microsoft Teams遠距視訊會議 

主    席：蔡宏榮 校長 

出席人員：何漢彰教務長、林明輝學務長、通識教育中心張簡秋瑰主任、進修推廣部周峰進主任、

會計室白純菁主任、楊志遠院長、紀人豪院長、卓世鏞組長、趙國斌主任、蔡守浦老

師、錢慶安老師、石昌益老師、黃鉑翔老師、周靈山老師、吳憲訓老師、肖咏梅老師、

張瑞興老師。 

未 出 席：無 

請  假：蕭坤江總務長、日間部學生會許貰淯會長、進修部夜間班學生會汪莉如會長、進修部假日

班學生會駱忠慰會長。 

列    席：無 

記  錄：許文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內容確認無誤）。 

參、報告事項：無。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    由：本校 110學年度運動競賽成績優良獎助金頒發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本校運動校隊參賽獎勵補助要點辦理，如附件一。 

2. 110學年度本校運動校隊對外參賽成績卓著，得獎項目如下表，得獎名單如附件二。 

3. 比賽證明如附件三。 

校隊 比賽成績 補助金額 

柔道隊 110年全國柔道錦標賽團體乙組第二名 1,500元*5人=7,500元 

柔道隊 110年全國柔道錦標賽個人乙組冠軍 3,000元 

柔道隊 110年全國柔道錦標賽個人乙組亞軍 2,000元 

柔道隊 111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一般個人組季軍 1,500元 

角力隊 111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女子組第一級第三名 3,000元 

角力隊 111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男子組自由式第一級第三名 3,000元 

角力隊 111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男子組自由式第五級第三名 3,000元 

棒球隊 110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第二級第四名 500元*26人=13,000元 

足球隊 110學年度大專足球聯賽第一級第三名 1,500元*23人=34,500元 

總計金額 70,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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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    由：吳鳳科技大學運動場館設施管理施行細則法規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11年 5月 20日組務會議審核通過。 

2. 因應本校體育場館轄管單位異動，進行法規修正。 

3.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法規詳如附件四。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    由：吳鳳科技大學體育指導委員會組織要點法規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11年 5月 20日組務會議審核通過。 

2. 因應本校組織規程修訂，修正部分條文文字內容。 

3.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法規詳如附件五。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0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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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運動校隊參賽獎勵補助要點 

99年 02月 23日體育指導委員會議訂定 

99年 07月 19日行政會議修正；99年 08月 01日正式實施 

103年 2月 13日體育指導委員會議修正 

106年 02月 16日體育指導委員會議修正 

109年 09月 10日體育指導委員會議修正 

110年 09月 09日體育指導委員會議修正 

一、吳鳳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運動代表隊，鼓勵優秀運動選手，代表學校對外參加運動

競賽，提高運動成績，為校爭光，特訂定「吳鳳科技大學運動校隊參賽獎勵補助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本校學生或運動校隊，經體育運動組正式登錄為本校運動代表隊選手或隊伍者，其代表學校對

外參加運動競賽成績符合本要點之獎助項目者，得依本要點予以獎助。 

三、本要點之獎助分為下列三類： 

(一)運動競賽成績優良獎助金：本校運動代表隊代表本校對外參加各項運動錦標賽，比賽性質

符合獎勵標準，且成績優良者，可依本要點申請獎助，其獎助標準如下表：  

 

比賽分級 獎 別 獎 金 

第一級： 

獲選為國手且代

表國家正式出賽

者 

國手獎勵 學生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8,000元 

第二級： 

1.各項全國性運

動競賽(含中正

盃等)公開組或

甲組 

2.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和各單

項錦標賽公開

組或甲組、全國

大專校院運動

聯賽第一級 

個人組第一名 學生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5,000元 

個人組第二名 學生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4,000元 

個人組第三名 學生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3,000元 

個人組第四名 學生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2,000元 

個人組第五名 學生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1,500元 

個人組第六名 學生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1,000元 

團體組第一名 學生每人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2,500元 

團體組第二名 學生每人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2,000元 

團體組第三名 學生每人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1,500元 

團體組第四名 學生每人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1,000元 

1.若該屆大會競賽規程中，無上列名次，則不予獎勵。 

2.代表學校對外比賽，若有發生行為失檢或影響校譽之事經

證實者，不得提出申請。 

第三級： 

1.各項全國性運

動競賽（含中正

盃等）一般組或

乙組 

個人組第一名 學生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3,000元 

個人組第二名 學生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2,000元 

個人組第三名 學生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1,500元 

個人組第四名 學生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1,000元 

個人組第五名 學生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1,000元 

個人組第六名 學生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500元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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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分級 獎 別 獎 金 

2.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和各單

項錦標賽一般

組或乙組、全

國大專校院運

動聯賽第二級 

團體組第一名 學生每人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2,000元 

團體組第二名 學生每人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1,500元 

團體組第三名 學生每人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1,000元 

團體組第四名 學生每人頒發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500元 

1.若該屆大會競賽規程中，無上列名次，則不予獎勵。 

2.代表學校對外比賽，若有發生行為失檢或影響校譽之事

經證實者，不得提出申請。 

 1.本校運動代表隊經由體育運動組簽函報名，代表學校對外參賽，報名在列之學生均可申

請差旅費補助，補助項目分為住宿費、膳雜費、交通費、報名費、保險費及服裝費。 

2.學生住宿費每日最高補助 800元，學生膳雜費每日最高 250元。 

3.交通費火車部分以自強號票價為原則、自行開車費用補助以不超過莒光號票價為原則，

如為自行前往，本縣市區域每人每日 50元；外縣市區域（火車無法抵達之處）以最靠近

目的地之車站莒光號票價報支，若遇特殊情形，得以專案方式申請租車，並核實列支。 

4.各運動代表隊每學年上學期期初依實際需求提出編列預算。 

5.各項補助金額得視實際預算編列情形酌予調整。 

（三）運動代表隊出國參賽補助金：本校運動代表隊經由體育運動組簽函報名，代表學校出國

參賽，報名在列之學生均可申請交通費補助，最高補助額度以每人新台幣 5,000元為

限，並得視實際預算編列情形予以酌量調整。 

四、依據本要點所頒發之獎助金，得由本校學雜費所提撥就學獎補助款之運動績優獎助學金細項下

編列，以運動競賽成績優良獎助金佔預算 5%額度，運動代表隊對外參賽補助金佔預算 95%額度

為原則，其比例得依實際執行狀況適度調整，各項獎補助預算額度亦可互相流用。 

五、獎勵申請程序： 

(一)運動競賽成績優良獎助金： 

每年 5月底以前就當學年度比賽得獎之成果向本校體育運動組提出申請，由體育運動組就申

請狀況召開組務會議初審，再提送本校體育指導委員會審議通過，循行政程序簽核後予以獎

勵。 

(二)運動代表隊對外參賽補助金： 

本校運動代表隊參加體育運動組簽函報名之比賽，可於參賽日二星期前提出參賽補助金之

申請，經體育運動組循行政程序簽核後予以補助。 

六、本要點經體育指導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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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競賽名稱 組別 名次 姓名 

1 柔道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第七級 一 馬睿翊 

2 柔道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第七級 二 張世德 

3 柔道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團體組 二 沈峻佑 

4 柔道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團體組 二 馬睿翊 

5 柔道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團體組 二 廖昌壕 

6 柔道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團體組 二 張世德 

7 柔道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團體組 二 周建豪 

8 柔道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子組第二級 三 周建豪 

9 角力 111年全國大專運動會 公開女子組第一級 三 林姿綺 

10 角力 111年全國大專運動會 公開男子組自由式第一級 三 王秉崧 

11 角力 111年全國大專運動會 公開男子組自由式第五級 三 陳重嶧 

12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陳啟賢 

13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賴毅凱 

14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姜東雨 

15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陳方 

16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林承諺 

17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張景瑋 

18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蔡昌益 

19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張俊鴻 

20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游永隆 

21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張文睿 

22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吳映雄 

23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陳冠群 

24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朴鍾文 

25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涂馮尹 

26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劉邦宇 

27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林嘉華 

28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黃王國淋 

29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金民赫 

30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陳彥樺 

31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黃上銘 

32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陳永瀚 

33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陳衍逸 

34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林毓翔 

35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顏佳鴻 

36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千杞伯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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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競賽名稱 組別 名次 姓名 

37 棒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四 劉雲昇 

38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陳湋鈞 

39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謝金成 

40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何言成 

41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韋峰楠 

42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鄭智聰 

43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黃偉倫 

44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陳奕安 

45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王琨崴 

46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侯佩鴻 

47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李秉錦 

48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黃暐庭 

49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蔡忠暐 

50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張哲銘 

51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許文瀚 

52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陳揚智 

53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洪志偉 

54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許富 

55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謝冠倫 

56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楊發賢 

57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朱少立 

58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陳敬玄 

59 足球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男生組第一級挑戰組 三 黃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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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道隊 

  

   

   



8 
 

角力隊 

   

 

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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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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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運動場館設施管理施行細則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二 

（一） 

室內場地:綜合球場、桌球

教室、柔道教室、重量訓

練室、韻律教室。 

室內場地:綜合球場、桌球

教室、柔道教室、重量訓

練室、韻律教室、武術教

室。 

該教室已更改為

TRX 教室，改由

休閒系管理 

二 

（二） 

室外場地：戶外籃球場、

排球場、田徑場、棒壘球

場、棒壘球打擊練習場及

其附屬相關設備、五人制

人工草皮足球場、十一人

制人工草皮足球場。 

室外場地：戶外籃球場、

排球場、田徑場、棒壘球

場、棒壘球打擊練習場及

其附屬相關設備。 

新增五人制及十

一人制人工草皮

足球場。 

六 
場館收費依『吳鳳科技大

學場所管理要點』實施。 

場館收費依『吳鳳科技大

學場所管理單位及清潔維

護費收費標準』實施。 

增加要點，刪除

單位及清潔維護

費收費標準等字

樣。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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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運動場館設施管理施行細則(草案） 

96 年 05 月 09 日體育指導委員會議訂定 

99 年 02 月 23 日體育指導委員會議修正 

99 年 07 月 19 日行政會議修正；99 年 08 月 01 日正式實施 

109 年 09 月 10 日體育指導委員會修正 

 

一、「吳鳳科技大學運動場館設施管理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依據『吳鳳科技大學運動場

館設施管理要點』訂定，凡使用本場館之團體或個人均應遵守本細則。 

二、吳鳳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之運動場地設施包括： 

（一）室內場地:綜合球場、桌球教室、柔道教室、重量訓練室、韻律教室、武術教室。 

（二）室外場地：戶外籃球場、排球場、田徑場、棒壘球場、棒壘球打擊練習場及其附屬相關

設備、五人制人工草皮足球場、十一人制人工草皮足球場。 

三 、本校運動場館設施之借用程序： 

（一）校內單位之場館借用： 

1.洽詢體育運動組預約場館。 

2.應於活動二週前，持相關單位核准之活動申請表（檢附詳細活動計劃書）及「吳鳳科

技大學運動場館校內借用申請表」（需單位主管或社團指導老師核章）向體育運動組

辦理借用手續。 

3.經體育室核定後，向總務處出納組繳納相關費用，並執據至體育運動組完成借用手

續。 

（二）校外單位之場館借用： 

1.洽詢體育運動組或總務處事務組預約場館。 

2.應於一個月前，備函並檢附詳細活動計劃書及『吳鳳科技大學場所借用申請單』，向

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借用手續。 

3.經本校同意後，活動前二週派員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繳納相關費用，逾期繳納相關費

用視為撤銷申請。 

（三）個人借用: 

1.依個人申請辦理，並依收費標準繳費。 

2.開放時間於每學期公告。 

（四）長期借用: 

1.由借用單位提出申請，並由體育運動組上簽呈，簽核場地使用費及清潔費。 

2.借用單位向總務處出納組繳納相關費用。 

3.場地借用完畢後，經本校查明已恢復原狀且確實無損壞情形時，無息退還保證金。場

地之恢復需於活動結束後當日內完成，否則本校得自行僱工處理，借用單位不得異

議，若保證金不足支付賠償費用，由借用單位補足，若有毀損建築及設施者，亦應負

責修復或賠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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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借用終止： 

（一）借用單位繳付相關費用後，如因故停止使用或變更使用日期者，應於使用場館七日前向

本校提出申請，此項申請以一次為限。如停止使用或使用日期無法變更者，無息退還所

繳費用（含保證金）之百分之五十。若未如期使用場地、將場地移作計劃書以外之用

途，或未遵守『吳鳳科技大學運動場館設施管理要點』之各項規定時，本校得立即終止

其使用權並沒收所繳全部費用。 

（二）本校如因特殊需要無法於約定日期出借場地時，得事先與借用單位重新協議，並作適當

之調整。如因本校另有他用而使借用單位無法於預定日期使用場地，亦無法改期使用

時，則無息退回相關費用，借用單位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五、本校運動場地之電力設施，以節約及合理使用電力能源為原則，並應遵照下列規定：  

（一）空調設施使用規定：除密不通風之各教室得開啟冷氣空調設施外，其餘各場地依實際需

要啟用冷氣空調為原則。 

（二）照明設施使用規定：日間使用綜合球館，以天然採光為原則。夜間使用及晨昏或陰雨光

源不足時，得依使用空間之實際需要而開啟照明設施，其餘各場地則得依實際需要而啟

用照明設施。 

六 、場館收費依『吳鳳科技大學場所管理單位及清潔維護費收費標準要點』實施。 

七、如有未盡之事宜，體育運動組得以隨時公告並立即執行之。 

八、本細則經體育指導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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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體育指導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三 

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以

下人員擔任：教務長、總

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進修推廣

部主任、會計主任、日間

部及進修部夜間班、進修

部假日班學生會會長及體

育專任教師全員。 

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以

下人員擔任：教務長、總

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進修推廣

部主任、會計主任、日間

部及進修部夜間、進修部

假班學生會會長及體育專

任教師全員。 

單位名稱調整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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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體育指導委員會組織要點(草案) 

90年 06月 04日行政會議訂定 

92年 09月 22日行政會議修正 

95年 03月 13日行政會議修正 

99年 07月 19日行政會議修正；99年 08月 01日正式實施 

100年 03月 28日行政會議修正 

109年 09月 16日行政會議修正 

110年 02月 24日行政會議修正 

110年 08月 18日行政會議修正 

一、吳鳳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健全且正常發展體育教育，並提高體育行政組  織效率，特訂

定「吳鳳科技大學體育指導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體育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綜理本會之一切事務；副

主任委員一人由學務長擔任，承主任委員之命，督導本會相關之業務；秘書一人由體育運動組

組長擔任，協助處理交辦會務。 

三、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以下人員擔任：教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進

修推廣部主任、會計主任、日間部及進修部夜間班、進修部假日班學生會會長及體育專任教師

全員。 

四、各種有關體育運動之管理工作或實施計劃，由體育運動組負責擬定草案，提交本會審議通過後

執行。其主要職掌如下： 

（一）全學年度全校體育運動實施計劃之審議、督導與考核。 

（二）全學年度體育運動經費預算之分配與審議。 

（三）運動場地設備擴充計劃及管理之審議。 

（四）全學年度體育教學計劃、進度及大綱之審議。 

（五）全學年度運動競賽、體育表演、課外活動實施計劃之審議。 

（六）體育成績考核及成績標準辦法之審議。 

（七）運動競賽成績優良獎助金之審議。 

（八）其他與體育運動相關事項之審議。 

五、本會每學年至少召開委員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本會會議得邀請與議案有關之人員列席。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